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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认证客户的权利和义务 

1.1 权利 

1.1.1 获取 HWC 认证和信息。 

1.1.2 申请认证、接受审核和认证决定过程不受歧视。  

1.1.3 对审核计划安排和可能影响认证公正性的审核组成员提出调整和变更的要求； 澄

清不符合事实和对审核报告提出意见；对 HWC 认证审核工作、审核结论及工作人员违反规

定的问题有权向 HWC 直至国家监管部门提出申诉/投诉。 

1.1.4 获证客户有正确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的权力； 

1.1.5 根据客户产品和（或）服务、管理体系等的变化，有权向 HWC 提出扩大或缩小认

证范围。 

1.1.6 认证证书到期前，可向 HWC 申请再认证或不再保持认证。 

1.2 义务 

1.2.1 始终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与 HWC 的合同和有关规定。 

1.2.2 接受国家、地方行业主管部门及 HWC 相关认可机构实施的见证评审和确认审核及

HWC 的特殊审核，需要时应为接纳到场的观察员提供条件。  

1.2.3 申请组织获得认证后持续有效运行管理体系的承诺，并按期接受 HWC 监督审核和

再认证审核。 

1.2.4 依据认证合同要求及时向 HWC 交纳认证费用。 

1.2.5 为进行审核做出全部必要的安排，包括为进行审核、监督、再认证和解决投诉而

准备待审查的文件、开放所有区域、提供记录（包括内部审核报告）和安排相应的人员。 

1.2.6 仅就获证的范围做宣传；在宣传认证结果时不应损害 HWC 的声誉，不应做使

HWC 认为误导或未经授权的声明。 

1.2.7 当接到暂停或撤销认证通知时（不论何种原因），应立即停止使用认证证书和标

志，停止认证宣传及所有引用认证资格的广告材料的使用，对印刷带有认证标识或宣传获证

客户通过认证字样的资料（包括包装箱）也应立即停止使用，并按 HWC 的要求交回认证证

书等所有认证文件。 

1.2.8 确保不采用误导的方式使用或部分使用认证证书、标志或报告；在传播媒体中

（例如文件、小册子或广告等）对认证内容的引用，应符合 HWC 的要求。 

1.2.9 获证客户应按要求向 HWC 提供有关投诉记录和依据管理体系标准或其他引用文件

要求所采取的纠正措施记录。 

1.2.10 获证客户管理体系发生的变更等情况应及时通报 HWC；对发生的质量事故、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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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事故、职业健康安全事故和国家监督抽查中发现的不合格等情况应在 2 日内通报 HWC，

重大事故在 24 小时内通报 HWC。包括： 

a) 法律地位、生产经营状况、组织状态或所有权变更及取得的行政许可资格、强制性认

证或其他资质证书变更的信息； 

b) 管理体系和过程的重大变更，包括客户机构、前提方案、前提计划等的变更； 

c) 获证管理体系覆盖的运作范围的变更，如：以“产品类别”表述的认证范围中，产品

具体品种的变更； 

d) 发生质量事故、环境事故、职业健康安全事故和国家监督抽查中发现的不合格等情况

及处理措施； 

e) 顾客及相关方重大投诉； 

f) 重要技术管理人员流失导致体系有效性下降； 

g) 不合格品召回及处理； 

h) 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的变更； 

i) 其他重要信息。 

1.2.11 对所提供申请材料和审核证据的真实性、全面性和准确性负责（包括但不限于体

系覆盖人数的真实性），如因提供虚假证件或虚假/不准确/不全面证据或虚假/不准确/不全面

数据而导致证书被暂停或撤销时，认证客户负全部责任。  

2.HWC 的权利和义务 

2.1 权利 

2.1.1 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认可机构的认可规范文件的要求，制定 HWC 的认证

审核工作程序和管理规定。 

2.1.2 在拟认证的范围内按相关工作程序和管理规定实施审核并做出认证决定。 

2.1.3 要求客户按认证合同的约定支付认证费用。 

2.1.4 对获证客户进行监督审核和再认证。 

2.1.5 处理来自客户或其他方面有关认证的申诉、投诉和争议。 

2.1.6 制定认证证书、认证标志的使用规定。 

2.1.7 要求客户提供有关认证审核、监督审核、再认证或解决投诉所必需的文件资料，

并对进入相关审核区域、调阅记录和访问人员提供方便。 

2.1.8 对获证客户的顾客投诉和依据管理体系标准或其他引用文件要求所采取纠正措施

记录的调阅。 

2.1.9 HWC 拥有认证文件（如认证证书、审核报告等）的所有权，当获证客户的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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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不再符合认证标准等要求时，有权暂停或撤销获证客户的认证资格。当撤销认证资格时，

有权要求获证客户交回认证证书。 

2.1.10 当获证客户认证范围内产品/服务/活动发生重大事故、严重投诉、严重违反国家

法律法规等不符合时，HWC 有权对获证客户进行特殊审核。 

2.1.11 当发现获证客户错误引用认证状态或误导性使用认证证书、标志或审核报告时，

HWC 有权进行调查并采取措施。此类措施可以包括要求纠正或采取纠正措施、暂停认证、

撤销认证、公告违规行为以及必要的法律措施。 

2.2 义务 

2.2.1 HWC 的服务对所有申请管理体系的委托方或申请客户开放。 

2.2.2 对认证的批准、保持、变更、暂停和撤销负责。 

2.2.3 不进行任何有关管理体系建立和保持的咨询。 

2.2.4 将 HWC 有关认证的要求及其更改及时通知有关方面。 

2.2.5 保证 HWC 所有参与认证工作的人员对在认证过程中所涉及到的获证客户的信息保

守秘密。如需将信息提供给第三方时，HWC 应通知受审核方所要提供的信息。当法律要求

需要将信息提供给第三方时，应事先以书面形式通知客户。 

2.2.6 回答和解释客户所提出的质疑，并提供相关信息。 

2.2.7 及时在 HWC 网站等媒介上公布获证客户信息。 

2.2.8 有义务接受来自客户及其它相关方的与认证有关的投诉和申斥，并进行妥善处

理，可能时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有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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